
附件 2：

同意报考意见书
（参考样式）

姓名： 身份证号：

所在单位：

同志是我单位在编人员。经研究，同意

该同志参加蚌埠市 区教师招聘考试。

所在单位盖章 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盖章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.蚌埠市公办学校在编人员须所在学校盖章、行政主管部门盖章、

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盖章；其他非学校单位人员参照执行。

2.同意报考意见书须在 2026年3月27日（含）之前取得。


